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

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相关事项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

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我们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听取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和管理层有关人员意见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为正常的经营

性资金往来，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本期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资金往来方

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3 年期

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23 年上半年

占用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2023 年上半

年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

有） 

2023 年上

半年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23 年上

半年期末

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

用 

小计 - - -       - 

前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

业 

         
非经营性占

用 

小计 - - -       -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小计 - - -       - 



 

总计 - - -       - 

其他关联资

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

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3 年期

初往来资

金余额 

2023 年上半年

往来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2023 年上半

年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

有） 

2023 年上

半年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23 年上

半年期末

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南京港（集

团）有限公

司 

公司母公司 
其他应收

款 
10.00 58.33  19.98 48.35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支付的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南京港龙潭

天宇码头有

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

制 

其他应收

款 
67.83 271.45  88.86  250.42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转供电、堆场

出租服务 

经营性往来 

南京港（集

团）有限公

司新生圩分

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

制 

其他应收

款 
82.96 41.79  124.75 -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其他集散转换

服务 

经营性往来 

南京通海集

装箱航运有

限公司 

受省港口集团控

制 
应收账款 360.02 747.33 - 660.00  447.35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集装箱中转服

务 

经营性往来 

南京通海集

装箱航运有

限公司 

受省港口集团控

制 

其他应收

款 
41.88   40.68  1.20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场地租赁服务 
经营性往来 



 

南京港江北

港务有限公

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

制 

其他应收

款 
13.93  - 13.93 -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支付的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江苏远洋新

世纪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 

受省港口集团控

制 
应收账款 360.34 1,222.36 - 1,169.20  413.50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集装箱中转服

务 

经营性往来 

太仓港集装

箱海运有限

公司 

受省港口集团控

制 
应收账款 88.64 483.62 - 198.23  374.03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集装箱中转服

务 

经营性往来 

南京晟海多

式联运有限

公司 

受省港口集团控

制 
应收账款 17.37 149.98 - 100.00  67.35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集装箱中转服

务 

经营性往来 

江苏省港口

集团物流有

限公司 

受省港口集团控

制 

其他应收

款 
1.20 7.43  7.05  1.58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水电能源供应

服务 

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中化扬州石

化码头仓储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0.11 46.00  37.69  8.42  

本集团向该关联方

提供化工品装卸、

水电能源供应服务 

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的

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江苏油港国

际港务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210.17 6,586.57  6,211.93  584.81  

本公司向该关联方

提供房屋设施出租

服务、外派劳务收

入 

经营性占用 



 

南京港龙潭

集装箱有限

公司（简称

龙集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

1] 

长期应收

款 
18,389.88     18,389.88  

本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控股子公司

龙集公司 

非经营性占

用 

龙集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

1] 

其他应收

款 
338.75  333.23 338.75  333.23  

向控股子公司龙集

公司拆借募集资金

利息 

非经营性占

用 

合计 - - - 19,983.08 9,614.86 333.23 9,011.05 20,920.12   - 

总计 - - - 19,983.08 9,614.86 333.23 9,011.05 20,920.12  - 

注 1：子公司龙集公司使用本公司募集资金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

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要求，

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公司对外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为

控股股东、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违规对外担

保等情况，有效保障了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期具体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化扬州”）提供担保。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化扬州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按照股比为中化扬州提供不超过 5,000 万元的担保，担保期为 5 年。截

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对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960 万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经公司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5,000 万元人

民币，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96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0.31%。 

二、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财务数据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追溯调整财务数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对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依

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追溯调整财务数据事项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权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



 

调整财务数据事项。 

三、关于龙集公司签订集装箱码头生产管理信息系统运维和技术支持

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控股子公司龙集公司

签订集装箱码头生产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持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1. 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与江苏省港口集团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续签服务协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依据充分，本次关联交易将

延续 2019 年度公开招标确定的交易价格，且年度结算总费用不超过 2022

年度结算费用，交易价格公平、公允，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23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

避表决。 

2. 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龙集公司签订集装箱码头生产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支

持服务协议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交易价格延续 2019 年度公开招标确定

的交易价格，且年度结算总费用不超过 2022 年度结算费用，定价公允合

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

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四、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龙集公司因相关建设项目与南京港港务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工程公司”）、南京港机重工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港机重工”）形成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形成。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港区油气回收综合治理一期配套 1#变电所扩容改造工程，龙集

公司 404、504 空箱场地建设项目，龙集公司 203、204 空箱场地建设项目，

龙集公司 15 台轮胎吊锂电池改造项目，龙集公司轮胎吊控制系统改造项

目，龙集公司两台轮胎吊远控改造项目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招标程

序公开透明，交易价格公平公允，招标结果公正，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3年第六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

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 独立意见 

该等交易因公开招标产生，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开、公允的市场交

易定价原则，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

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本次《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 



 

五、关于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稳定，财务状况稳健。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其中包括龙集公司

不超过 10,000 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不会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项投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六、关于聘请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聘请 2023 年度审计

机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事前认可意见 

经公司邀请招标、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查，公司拟聘请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衡”）为公司 2023 年

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我们认为，天衡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

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工作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

和相关专项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将聘请 2023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提交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天衡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工

作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工作的要求，能

够客观、独立的完成对公司的审计服务；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审

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聘请天

衡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专项说

明和独立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董事签名： 

                                                        

徐志坚                马野青              耿成轩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2 日 

 

 


